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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（2015）东民初字第12660号案件情况说明
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：
贵院于2017年7月27日委托我公司对（2015）东民初字第12660号案件的涉案房屋北京市东城区香河园街1号院5号楼3008号房屋自2009年8月至2017年6月期间的房屋使用费（房屋租金）进行鉴定。
2017年7月31日我公司收到法院寄来《委托司法鉴定函》原件。8月2日与刘法官取得联系，告知法官只能评估价值时点的租金。8月17日，接到法官电话，称当事人撤回评估申请。8月21日收到法院寄来《谈话笔录》复印件及原告《申请撤回》复印件，申请评估撤回。故我公司将此案件退回。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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